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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配置比例符合規定情形 

審查項目 符合情形 

學校自籌款占總獎勵補助經費比例應≧10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經常門、資本門各占總獎勵補助經費 30%及 70%（不包括自籌款，以下

各項比例計算亦同）；如有特殊需求須變更經、資本門比例者，應經專案

核定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。 

■符合 □不符合

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、興建建築貸款利息補助；

惟重大修繕維護工程，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經教育部核准後，得於

資本門經費 50%內勻支，未經報核不得支用。 

■符合 □不符合

教師編纂教材、製作教具、改進教學、研究、研習（包括學輔相關政策

之研習）、進修、著作、升等送審等項目占經常門比例應≧30% 
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例應≧2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經費比例應≦5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例應≦25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比例應≧60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、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經費比例應≧10% 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（以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）占資

本門經費比例應≧2% 
■符合 □不符合

審查意見 

1. 學校自籌款編列 NT$10,132,000 元，約占預估獎勵補助款 28.95%，且大部分用於資本門

教學研究設備之投入，對於提升教學品質具有正面效益，可見學校對獎勵補助經費規劃

之用心，期盼實際執行時，亦能加以落實。 

2. 對於無特殊規格需求之相同採購項目，如電腦及其週邊相關設備，建議學校可考量整合

採購之可行性，以爭取更為優惠之價格條件；另各擬購置項目之預估價格，宜留意依「教

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」第 9 點第(1)款第 8 目規定辦

理：「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」。 

3. 支用計畫書 P.47 所列「以往執行成效」顯示，學校於 100~101 年度購置桌上型電腦合計

約 600 台，102 年度似未以獎勵補助款支應電腦購置，103 年度支用計畫書「個人電腦」

預計採購數量將近 300 台，並由各系所提出需求。學校或可參酌以往辦學績效，就資源

共享之角度妥善加以整合規劃運用。 

4. 學校「教職員工生公差公出旅費報支要點」針對教職員國內、外出差，另訂有相關報支

標準；提醒學校於執行獎勵補助經費時，宜留意依「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

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」第 9 點第(5)款第 6 目規定辦理，避免產生可能的牴觸情形。 

5. 學校「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」第 11 條規定：「本校置稽核員 10 人，隸屬於校長…前項

稽核員中三分之一可由兼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」。該條文明列稽核員隸屬於校長，

而相關說明內容似無法與之完全呼應。 



 

51 南開 (共 2 頁) - 2 

51  

6. 學校陸續成立新興科系，試圖創造差異性與發展特色，作法積極且立意良善，頗能顯現

其追求卓越發展的企圖；然經檢視 102~106 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，顯示其努力

仍有持續強化的空間。如 P.97~99 管理學院「數位旅遊管理系」，其系務發展規劃似未能

突顯數位及管理之核心重點，另對照支用計畫書所列資本門擬購置設備（優先序#22、26、

30、34、38、42、46、50、53、55、56、58、59 等），係供建置數位攝影棚之用，似乎尚

未能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貼切呼應，亦未能突顯管理學院之管理核心能力與價值；另

檢視民生學院「數位生活創意系」之中長程計畫（P.107~110），及對應之資本門預計採購

項目（優先序#9「個人電腦」40 台），用途為建構多媒體實驗室，亦未能充分突顯其特

色所在，略顯美中不足。 

7. 「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」約占經常門獎勵補助款 64.29%，主要著重於研究、改進教學、

研習等方面之支用；另提撥 14.48%經常門獎勵補助款作為學輔相關工作之推動經費，其

中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約占該項 7.89%，未逾 1/4 之上限規定；行政人員業務研習及

進修預計支用 1.81%，亦符合相關比例要求。 

8. 「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」占經常門經費比例約為 50.22%（含自籌款計算），雖無違反規

定情形，惟考量「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」第 9 點

第(5)款第 1 目所訂使用原則，建議學校未來可再持續提升。 

9. 經常門其他項約編列 28.17%（資料庫訂閱費 26.11%、軟體訂購費 2.06%），單價 1 萬元以

下非消耗品約占 9.17%，上述項目總計支用將近 2/5 之經常門經費，是否因而排擠「改善

教學及師資結構」項目經費之規劃與運用，宜請妥適斟酌考量。 

 


